
项目名称:徐州高新区在建工程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技术管理服务

项 E:澎扁号: JSZC-320312-XZTP-C2024-0001

采 购 人: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成交供应商: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

合同签订日期:⒛埠年 》 月田 日

友情提醒:采购人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

十日内,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。

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,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

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,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的内容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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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乙方: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,双方就徐州高新区在建工程

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技术管理服务项目相关事项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服务的内容及期限

1、 项目名称:徐州高新区在建工程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技术管理服务

2、 项目内容:对徐州高新区管辖范围内在建工程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第三方技术

3、 本合同项目下的月艮务期限为: 自RO〉4午 b月 r日至影影言霁 月冫乇q汇。      忑
瓦

鸯筐F‰              冉

本合同服务费总金额为人民币(大写):捌拾陆万陆仟元整 (Y866000.00元
)。     览

第三条 服务目质量标准

乙方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 (或行业)规定标准。

'
第四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态
1、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

(1)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不称职的专业技

(2)甲 方有权利监督和督促乙方日常工作 ,

质量进行评价,提高乙方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 ;

(3)甲 方应当为保证项 目的完成,给予乙方积极支持,为乙方提供项目实施的

必要条件 ;

(4)甲 方应当向乙方及时提供开展工作所必需的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、行政指导

性文件及相关资料 ;

(5)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合同金额。

2、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:

(1)乙方有权获得服务内容必须的文件、资料 ;

(2)乙方在开展服务时受到阻碍有权请求甲方协助,甲方应当予以协助。

(3)乙方应服从甲方整体工作安排调整服务时间 ;



(4)乙方应立即更换甲方认为不称职的专业技术人员;

(5)乙方应按照甲方的应急要求,及时提供技术服务 ;

(6)乙方提供履行本合同的车辆、服务工具,乙方负责派遣人员的人身安全及

食宿等其他所有开支 ;

(7)乙方应根据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及采购文件规定的服务质量标

准和有关要求,保质保量地完成服务工作。

(8)乙方应主动接受甲方的监督和督促,严格履行本合同项目响应文件中乙方

承担的义务和责任。

第六条 付款方式 、

·J{i|}
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人写命额~捌拾陆万陆仟

^己

厶小1J命额:806000,00
/

兀 ),经双方协商一致,选择以下第 2 种付款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⒋

1、 付款方式 (提交预付款保函的 )

(1)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十 (5O0/0)即 Y__大 写:__人 民币,在双方签订合     理

同,乙方向甲方出具等额预付款保函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

乙方。

(2)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十 (50%)即 Y__大 写:__人 民币,合同标的全部      s

交付并安装完毕验收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,经审核后支付给乙方 。

2、 付款方式 (不提交预付款保函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叼

(1)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 (1GO/0)即 Y138560.00元 大写: 壹拾叁万捌仟伍佰     巛

陆拾元整 人民币,在合同签订生效,甲方自收到发票 (发票金额为合同`总价的 16%)

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。

(2)合同J总 价的百分之三十 (2BO/0)即 Y2绲娴 0。 OO元 大写: 贰拾肆万贰仟肆

佰捌拾元整 人民币作为第二次付款 ,在合同签订生效第 6个月 ,甲 方自收到发票 (发

票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28%)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。

(3)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三十 ⑿80/0l即 Y2翎鲳0.00元 大写: 贰拾肆万贰仟肆

佰捌拾元整 人民币作为第三次付款,在合同签订生效第 9个月 ,甲 方自收到发票 (发

票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⒛%)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。

(4)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三十 ⑿80/0l即 Y2绲娴0.OO元 大写: 贰拾肆万贰仟肆

佰捌拾元整 人民币作为第四次付款,在合同签订生效第 12个月,甲方自收到发票



(发票金额为合同总价的 28%)后 15日 内,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。

注:付款程序避循当地财政及甲方付款程序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1、 乙方的违约责任

(1)因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,乙方应当赔偿甲方损失。乙方

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,其承担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'       (2)未 经甲方同意,乙方擅自更换项目管理项目总负责人,或者项目管理项目
|

|∷  
颇

帚坌  按例 础 确怠 艄 舢 姗 费咖 。

合同履行期间,若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要求及 《磋商文件》相关规定,未能遵守乙      丿
J

方 《响应文件》中所承诺的服务内容,将视为乙方违约。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且

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,由乙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。因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

失的,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加补偿。
ζ

2、 甲方的违约责任

甲方逾期付款利息按下列方法确定 :

逾期付款利息=当期应付款总额×银行同期贷款利率×拖延支付天数银行同期      献|

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

其它违约责任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第八条 知识产权归属

甲方享有本合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。               留

第九条 保密条款

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,未经甲方书面同意,不得向其他单位和

个人提供或披露有关资料、信息。如发生以上情况,甲方有权索赔,因索赔而支出

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交通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发生争议,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,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

提请诉讼。

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,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 3日 内

向对方通报,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,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



方谅解确认后,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,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

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合同的终止

1、 合同期满,双方未续签的。

2、 乙方服务能力丧失,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。

3、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发现乙方已不符合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,造成合同无

法履行的。

第十三条 税费

此项目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               "
第十四条 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1、 本合同所有附件及政府采购文件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2、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,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 (包括会议纪要、补充      ' ∶J

协议、往来信函)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。

3、 如一方地址、电话、传真号码有变更,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,否则 ,

应承担相应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劫

F噍亻鹫飞帛阝矍年工L月 ⊥Ι日      刂
2、 本合同订立地点: 徐州铜山区珠江东路 11号 。                 爿

3、 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            
∶q

4、 本合同一式 肆 份,双方各执 贰 份。

5、 本合同在执行期间,如有未尽事宜,应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之规定,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,可签订补充协议。

6、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:

(1)成交通知书 ;

(2)乙方响应文件 ;

(3)采购文件 ;

(4)乙方在投标过程中所作的其他承诺、声明、书面澄清等。

第十六条 补充条款

1、 服务工作内容 :



(1)协助甲方对辖区内所有建筑工地 (含混凝土搅拌站 )开展日常扬尘污染源

排查,服务频次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日常和节假日服务。

(2)协助开展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服务。对扬尘管控要求不到位的工地

提出整改要求,并进行相应处理。

(3)对扬尘污染源的构成、空气质量数值超标原因等进行分析,并按照时间节

点,出具书面分析报告。

(4)日 常服务包括高新区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 (含混凝土搅拌站),每月拉网

式巡查;国控站点周边重点项 目盯防;春夏季开展 日常扬尘治理巡查;秋冬季开展

专项扬尘治理服务;跟踪盯防重点项目排放达标。

(5)乙方根据甲方要求,配合对省、市主管部门相关文件执行情况、污染天气

应急预案落实情况等进行服务。

(6)提供无人机巡飞航拍、空中大气走航监测、三维建模等技术支持服务。

2、 技术服务要求 :

(1)乙方需配备能满足服务要求的相关仪器、设备,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巡查

的车辆、执法记录仪、无人机及相关走航监测设备等,并留存巡查照片、影像资料 。

(2)按照甲方要求提供日常巡查、指导及其它技术支持等服务。高新区范围内

项 目不少于 30次/年的无人机巡飞航拍及空中大气走航;每项 目不少于 4次/年的无

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。

(3)扬尘治理技术管理服务人员不少于 6人 ,工作车辆不少于 2台 。

(4)每次巡查服务应分为两组,每组不少于 2人 ,实行轮岗制 2壬 小时不间断 ,

每组需配备一台执法记录仪,每周 7天 (法定节假 日按照甲方要求开展工作 )。

(5)人员要求: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敬业精神,能够吃苦耐劳、能从事野外和

夜间工作,熟悉建筑工地施工和环境治理、大气防控相关法律法规、省市区各项法

规文件和管理办法 ,并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。项 目负责人需具备建设工程类注册证

书、建设工程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或环保工程师证书。

(6)车辆要求 :日 常服务车辆 2台 ,如遇特殊情况时,根据甲方要求,适当增

加车辆。所提供车辆必须手续齐全、状况良好 ,能满足服务的需求,车辆所产生的

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
(7)每轮次服务结束应及时整理汇总服务情况,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。

(8)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节点出具符合甲方要求的服务汇总、技术分析等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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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。

3、 合同期间甲方有权对乙方各项工作、队伍管理等进行全程监管。甲方依据大

气污染防治第三方监管服务的标准、范围、内容、考核办法等按季对乙方的工作进

行全面考核评价。

4、 合同期间,乙方应自行做好安全措施和现场防护措施,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

的工作人员自身或他人人身损害等一切损失,包括并不限于人员、车辆、设备安全

等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。

5、 因乙方原因导致劳资纠纷、群体性事件等,乙方自行解决;影响甲方形象的 ,

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、消除影响,构成事件的依规追究乙方单

位及责任人的责任。若乙方未限时整改并积极消除相关不良影响的,甲方有权自行      `
或委托第三方解决,所需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6、 乙方服务人员驻进后,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,认真负责地做好本

职工作,甲方如发现乙方服务人员不能认真履行职责,或在岗期间饮酒、接受监管      i
单位的吃请、收受礼品、礼金等违规行为,有权向乙方提出调换要求,乙方经核实

属实后,应在二日内进行调换。若上述不良现象在合同期间超过三次,则 甲方有权

解除

具l              葛 Fk严管理,提高服务人员的政治、     饧

业务水平;工作中应使用标准用语、文明劝导,禁止蛮横、恐吓等。

8、 乙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,缴纳各类保险,配发必要     暮
工作用具和各类劳动防护用品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Ⅱ

9、 甲方所委托内容仅限于合同规定的内容,乙方应书面承诺合法合规、文明履

行合同;在管理的过程中造成冲突、群体事件等不良问题,不是甲方的意思表示 ,

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相关事件由乙方负责并处理。

10、 违约责任及罚则

除
“
第七条 1、 乙方的违约责任

”
外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甲方有权对乙方处以

下列罚款 :

(l)因 乙方履职不到位造成 :

辖区建设项目被省级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并被督办的,处 10OO元/次罚款 ;

辖区建设项目被市级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并被督办的,处 500元 /次罚款 ;

辖区建设项目被区级发现扬尘污染问题并被督办的,处 ⒛0元/次罚款 ;



辖区建设项目被甲方工作人员 (含包挂人员)发现扬尘污染问题的,处 50元 /

次罚款。

(2)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更换不称职人员的,第一次发现罚 500元 /次 ;第二

次发现扣罚当月人员全部工资;第三次发现解除合同并赔偿已付服务费总额的 50%,

造成其它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(3)乙方所罚款项从当期应付服务费中扣除 。

(以下无正文 )

甲方 (盖

法定代表

`
委托代理人

地 址 :

电 话 :

传 真 :

地

 
电

 
传

话:0,s--貂竹勋肟
真 :

日 期:∞舛年)月刁日

开户名称:南京大详“琨⒘啦如讠羝汗琊饩

鼋赢璧船笳熙巍r‘
期:刀 ,W~年 )月叼日


